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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6 
 
 
 
 
 

 
 
 
 
 
 
 
 
 
 
 
 
 

 
傳真及郵遞函件  

(傳真號碼：2543 9197)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處  

(經辦人：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五號報告書》第 3 章  

使用和處理空置校舍  

 

 2015 年 12 月 17 日來函收悉。本人現按來函分段編號次序提供所要求資料

如下：  

 

(a) 就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致教育局函件所述，地政總署已向該局提供有關

空置校舍處理程序流程圖的資料。  

 

(b) 就 2015 年 12 月 18 日致教育局函件所述，有關資料將由該局提供。  

 

(c) 雖然教育局的記錄顯示 73 間學校已停辦多年(審計報告第 3.14(a)段)，

但正如審計報告第 2.3 段所述，自 2005 年 11 月舉行跨部門會議後，

教育局開始把空置校舍和將會空置校舍的名單交給地政總署參考及採

取適當的進一步行動。在 2011 年 10 月由前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小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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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中央調配機制設立後，通知安排得到進一步優化，由教育局就無

需作學校用途的空置校舍通知規劃署及其他相關部門(包括地政總署)。  

 

 然 而 ， 教 育 局 發 出 通 知 ， 指 空 置 校 舍 無 需 再 用 於 學 校 ／ 其 他 教 育 用

途，並不一定意味政府對有關土地及其上的校舍擁有控制權，因為該

等校舍有部分位於受土地契約規管的私人土地上，或位於由外界團體

透過政府土地牌照／短期租約持有的政府土地上。  

 

 至於那些已交還地政總署土地上的空置校舍，我們會作出安排，以善

用土地。如土地的長期用途已在政府內部獲得確定及同意，地政總署

會安排按該用途處置有關土地。如已確定的長期用途落實需時，或長

期用途有待決定，地政總署會嘗試把土地連同空置校舍作臨時用途，

例如分配予政府決策局／部門使用、把土地以短期租約方式出租作適

合的臨時用途，或把空置校舍納入有關地區可供申請作短期綠化及社

區用途的空置政府土地一覽表。  

 

 73 間空置校舍截至 2015 年 12 月的現況及跟進行動臚列如下：  

 

( i)  兩間空置校舍已獲准作其他用途，現有待項目倡議者接管用地。

地政總署正聯絡項目倡議者把校舍用作核准用途。  

 

( i i)  截至 2015 年 9 月／10 月，有 22 間空置校舍的規劃用途／申請正

在政府考慮／審理中。地政總署正繼續考慮和審理其中 20 間空置

校舍的規劃用途／申請；至於早前兩間空置校舍的規劃用途／申

請，有關團體不再作跟進。因此，這兩間空置校舍會納入空置政

府土地一覽表，供申請作短期用途。  

 

( i i i)  截至 2015 年 9 月／10 月，21 間載於可供申請作短期用途的空置

政府土地一覽表上的空置校舍當中，兩間最近已由有興趣團體預

留，正考慮作其他用途。  

 

( iv) 地政總署正採取行動，收回十間空置校舍的管有權 (其中四間的土

地契約載有用途被終止／縮減條款，餘下六間受政府土地牌照規

管 )。在取得土地的實質管有權後，地政總署會安排適當的永久或

臨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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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8 間空置校舍位於私人土地，而有關土地契約並未載有可讓政府

在學校用途終止後重收土地的用途被終止／縮減條款。由於政府

無 權 純 粹 以 土 地 上 的 學 校 已 停 辦 為 理 由 ， 要 求 交 還 該 等 私 人 土

地，因此該 18 間空置校舍仍然由私人地段業權人管有。  

 

(d) 該 21 間空置校舍位處新界鄉郊地區或離島。由於位置偏遠，交通不

便，因此並不吸引使用者。部分校舍在重用前，須進行大規模斜坡相

關工程或翻新現有處所的工程。部分校舍在改作其他用途前，須取得

規劃許可。我們過去亦曾接獲要求直接批出這些空置校舍的申請，但

後來因區內人士反對、或申請人未能得到所需的相關決策局在政策上

支持等各種原因而不能處理。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我們已接獲有興趣

團體就其中兩間空置校舍提出申請，而有關申請正在考慮中。  

 

 純粹為吸引作臨時用途的申請而對政府土地／處所進行改善工程，並

非地政總署的慣常做法。首先，如未能適時使用有關處所，改善工程

便會白費。其次，為切合工程倡議者所建議的特定臨時用途，改善工

程可能因用途的性質、時限及設計要求而各有不同。部分工程如事先

由 政 府 進 行 ， 卻 又 在 工 程 倡 議 者 獲 批 土 地 ／ 處 所 作 有 關 用 途 後 被 更

改，這並不符合成本效益。雖然一般預期由工程倡議者按其建議進行

所需的改善工程，但支持作該特定用途的相關決策局可考慮政府是否

就落實所需改善工程進一步提供協助，與及如何提供。  

 

(e) 截至 2015 年 12 月，該 22 間空置校舍中兩間校舍的規劃用途／申請，

已不再獲有關團體跟進。至於餘下 20 項建議，地政總署會繼續處理，

以期盡早善用空置校舍。  

 

 有 關 該 20 宗 個 案 ， 規 劃 用 途 ／ 申 請 的 建 議 時 間 為 ： 2015 年 九 宗 、

2014 年六宗、2012 年一宗、2010 年兩宗，2005 至 2009 年間兩宗。  

 

 每宗申請的處理時間視乎個別情況而定。在樂觀情況下，假設各方面

均取得良好進展，例如已有足夠資料可以就建議作出評審、相關決策

局 已 就 直 接 批 地 予 申 請 人 在 政 策 上 給 予 支 持 、 申 請 人 已 符 合 政 府 要

求，以及沒有收到重大的反對意見等，我們預計在接獲臨時用途的申

請後約一年內可以完成審批。處理永久使用土地的個案會較為複雜，

時間可能較長，因為可能需要進行詳盡的土地用途檢討、可行性研究

及法定程序。按現時情況來看，我們預計在 2016－17 財政年度內會完

成處理 13 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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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該 18 間空置校舍完全位於或部分位於私有土地業權人持有的私人地

段。由於該等用地並非由政府批予承租人，而且是在學校存在前已由

私人擁有，因此契約並未載有用途被終止／縮減條款可以被理解。在

此情況下，政府無權僅以土地上的學校已停辦為理由，要求交還該等

私人土地。與其他私人地段業權人一樣，這 18 間空置校舍的業權人可

繼續按照土地契約使用和享有其私人土地。除非有違反土地契約的情

況，致使身為業主的政府重收土地，或有關土地需要根據法例收回作

公共用途（見下一段），否則地政總署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接管土地。  

 

 政府只會在需要私人土地作已確定公共用途時，才援引《收回土地條

例》（第 124 章）收回有關私人土地，並須依法支付賠償。至今我們

並未獲告知須援用收地權力，收回該 18 間空置校舍中任何一間以進行

作公共用途的項目。  

 

(g) 管理及維修地政總署管控的空置校舍是其轄下個別分區地政處所執行

的土地管制工作的部分。一般而言，有關工作涉及清潔用地、在用地

上豎立政府告示板和圍欄、按需要剪草，以及安排護衞員駐守用地或

巡邏以提供保安服務。按比例計算，地政總署管控的空置校舍過去十

年涉及維修和管理的費用總額(校舍數目隨時間有變動)估計約為 760 萬

元，平均每年約為 76 萬元。這是參照空置校舍在地政總署土地管制工

作中所佔比率，按比例計算所得的大概數字。我們並無現成資料，用

以確實計算按年的分項數字。  

 

(h) 地政總署為防止空置校舍被非法闖入或侵佔而採取的管理及維修措施

包括：圍封空置校舍以免公眾入內；竪立警告板；由分區土地管制人

員巡邏；或由外判承辦商調派護衞員執勤。  

 

 如需要其他資料，請告知本人。  

 

 

        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  

副本送：  教育局局長  (傳真：2810 7235) 

 房屋署署長  (傳真：2761 670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傳真：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  (傳真：2583 9063) 

 

2015 年 12 月 30 日 


